
台糖公司雲嘉區處標租農業用地(公告)

（一般作物）

114年 10月 22日農用字第1140015362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雲農字第                  號

一、 主旨：公開標租本區處，經管雲林縣褒忠鄉北興段 255-1 地號 1筆土地

(新興農場38區號)面積0.249344公頃，由得標人依相關法令規定，

自行出資規劃使用。

二、 依據：本區處115年 1月 26日農場課簽稿辦理。

三、 公告事項：

(一) 租賃土地標示：

（註：不同使用用途應分別列舉使用用途）

標號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  號

面積

（公頃）
使用分區 使用用途 備註

一 雲林 褒忠 北興 - 255-1 0.24934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
地）

農作使用
附位置圖 1
份

(二) 年租金標租底價：新臺幣1萬3,091元整（含營業稅）

(三) 投標人資格：

1.具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或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但不得由 2

人（含）以上之名義共同投標。

2.開標前未積欠本公司租金者。

3.屬行政院令發布「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

目」者，不得參與投標，但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4.如原承租人於契約期間發生違反契約規定經本公司終止租約者，自

終止日起○年內(原承租契約期限)原承租人不得參加本公司標租案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5.如投標人為法人，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10萬元以上。

6.近三年內無重大違約紀錄，且未因違反政府契約而受限制投標處分。

(四) 投標時應提出下列之相關文件：

1.自然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2.法人應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法不得再作

為證明文件）。

3.投標人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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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租賃用途：

1.本標租案之土地，供作種植作物使用，但不得種植中藥藥用植物及

農業部聯繫會報限制出租種植之作物，如得標人需種植上述限制出

租種植之作物時，應先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否則視同違約。

2.本標租案得標人如欲種植芒果，應依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之規

定，申請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如契約租期屆滿前未取得產銷履歷驗

證證書者，則本公司重新辦理標租時，得標人不得再參與投標種植

芒果。

3.本標租案得標人如欲種植作物為草皮、苗木等易帶走土壤等作物，本

公司須再加收土壤維護費用每年每公頃新臺幣2萬5,000元。

4.本標租案得標人應於簽約時通知本公司其規劃種植作物項目，如於

租賃期間得標人欲增減種植作物項目者亦同，租賃期間內所種植作

物項目本公司將記錄於農場農地種植紀錄表。本租賃期間如得標人種

植作物違反本款第 1目但書規定者，本公司應依契約書第 10條第2

款之規定辦理。

5.本標租案土地因故無法再辦理農地標租或續租時，得標人不得以投

資本契約各項農業設施或土壤改良、整地等任何理由，要求本公司賠

償或補償。

(六) 使用限制：

1.得標人不得請求辦理設定地上權、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2.得標人不得將農地、農業設施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

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3.得標人不得載運「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法規所規

範物質及非屬本契約土地物質進入上開土地內撒布或堆置，否則視

同違約，本公司應依契約書第 10條第1款之規定終止，如得標人倘

有改善土壤地力需求，應使用具有肥料登記證之產品或經主管機關

審認物質，並應事前提報計畫書送本公司書面審核同意後，始得辦

理。

(七) 租賃期間：自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至屆滿 1年之日止，契約於

租期屆滿時當然消滅，得標人不得主張民法第 451 條及土地法第

109 、114條規定之適用。

(八) 踏看現場：投標人應依照本招標公告之附圖，自行前往現場查看，且

應自行查明政府機關有無辦理本標案土地之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檢討變

更之相關作業或預訂期程，並自行評估相關風險，不得嗣後向本公司請

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九) 購買投標須知與投標單：自民國 115年 2月 10日起至民國 1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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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止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5時）逕向本區處農場課農場股購買，每份工本費新臺幣500元整，無

須登記姓名、地址與電話。函購者，可於上述期限內，附工本費及限時

掛號回郵信封，郵寄本區處，即予寄上。

(十) 投標：投標文件須於民國 115 年 3月 2日下午 5 時前，寄達雲林縣虎

尾鎮中山路 2號總務課收，或逕送本區處總務課，逾時寄達或送達者不

予受理，原件退還。投寄或送達後不得申請撤回。

(十一)開標日期及地點：民國 115 年 3 月 3 日上午 10 時，於本區處開標室

(文物三館)公開開標。

(十二)其他事項，請詳見投標須知及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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